
假律师以执业律师或者公

民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有偿法律

服务， 调词架讼、 包揽诉讼，

甚至诈骗钱财、 侵害委托人利

益， 扰乱了法律服务市场， 歪

曲甚至抹黑了律师在公众心目

中的形象， 素来为律师行业所

深恶痛绝。

虽经律师行业呼吁和司法

行政部门整治， 但缘何依旧屡

禁不止呢？ 笔者认为， 其原因

无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是制度层面的原因。

以假律师最频繁介入的民事诉

讼领域为例， 按照我国现行民

事诉讼法规定， 当事人除了可

以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外， 也可

以委托 “当事人的近亲属 ”

“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

位推荐的人” “经人民法院许

可的其他公民” 作为诉讼代理

人。

如果说律师、 当事人的近

亲属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或者所

在单位推荐的人尚局限在特定

范围内的话， “经人民法院许

可的其他公民” 就宽泛得无边

无际了。 如此看来， 是现行法

律规范的漏洞为假律师提供了

“名正言顺” 的生存土壤。

其次是法治环境使然。 不

少假律师用 “有关系 ， 能搞

定” 来忽悠当事人。 他们正是

利用了现实司法环境中有时

“人情大过法律、 关系胜于专

业” 的积弊， 乘虚而入、 浑水

摸鱼。

最后是市场管理方面的原

因。 近年来， 虽说各地司法行

政机关对规范法律服务市场，

整治假律师、 非法公民代理行

为也作出了许多努力， 但司法

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管

理主要还是集中在对正规法律

服务机构和人员的管理上， 对

那些游离在法律服务市场边缘

的假律师、 非法公民代理人，

主动管理的举措有限。 其根本

原因在于， 相关法律规范尤其

是上位法的缺失， 导致管理没

有着力点。

而各地各级律师协会， 尽

管为维护行业形象殚精竭虑，

但毕竟律师协会的主要职责在

于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 在打

击假律师上也常常是有心无

力。

除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

协会， 能够和假律师打交道的

就是各级法院了。 但除了少数

法院不时对公民代理加以严格

审查之外， 多数法院还是睁一

眼闭一眼， 即使有律师对公民

代理人的资格提出异议， 法院

为了不影响预定的庭审安排，

加上法院工作重点不在于此，

多数只能问一问公民代理人有

无收费， 只要获得没有收费的

答复便准予其代理。

而一旦有当事人被假律师

所骗， 报案至公安机关， 数额

大的， 可能立案， 数额小的，

公安机关往往让当事人去找司

法局。 想管的无权管， 能管的

不想管， 正是管理的漏洞给假

律师留下了生存空间。

请律师犹如看医生， 当事

人看重的是专业素质和正规服

务， 假律师就像非法行医的街

边游医， 骗点钱财是小事， 耽

误了当事人的诉讼事务， 给当

事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抹

黑了律师形象， 这些才是更大

的危害。

假律师缘何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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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专业素质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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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依赖手机上的 APP， 无论是

出门叫车还是叫份外卖， 都

有相应的 APP 提供服务， 而

这些 APP 又往往会鼓励用户

充值。

但是据媒体报道， 一些

租车 、 打车 APP 的用户发

现， 车费充值后就不能办理

退款或者提现， 只能用于账

户消费， 对此也没有醒目的

弹窗加以提醒。 为此， 一部

分消费者在希望退回余款受

阻后， 与商家产生了纠纷。

我认为，这些租车、打车

APP 公司的单方声明或格式

合同条款属于“霸王条款”，涉

嫌侵害消费者正当权益。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

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

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

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

供服务的内容、 规格、 费用

等有关情况。

因 此 ， 消 费 者 在 对

APP 充值车费前， 有权知晓

充值后车费的使用规则， 如

余额能否退还、 充值费用的

使用期限、 特殊消费规则等。

由于上述公司未在消费者对

APP 充值前给予明确充分的

提示，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司的单方声明不能因

此 免 除 己 方 责 任 。 根 据

《合同法》， “采用格式条款

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

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

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

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

款予以说明 。” 提供格式条款

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

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

条款无效。

格式合同条款的适用和解

释具有严格的条件。 对格式条

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

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

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

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的解释。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

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

条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也对格式条款作出专门规定 ：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

条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

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

量和质量、 价款或者费用、 履

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

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

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

通知 、 声明 、 店堂告示等方

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

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

段强制交易 。 格式条款 、 通

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含有前

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综上， 消费者可以主张这

些 APP 的单方声明或格式合同

条款无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如何认定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用工

方式多样化的今天， 这成为了

一个复杂的问题， 而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将直接影响到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

我们认为， 认定劳动关系

时应考虑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建

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黄先生 2018 年 7 月 5 日

进入甲单位工作， 双方签署劳

务合同， 明确双方建立的是劳

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按照约定， 黄先生工作日

每天上班 2 小时， 周六周日每

天上班 8 小时 ， 一周工作 26

小时， 劳务费按月发放， 接受

甲单位的考勤管理。

在进入甲单位前， 黄先生

和乙单位已签有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 每周上班 40 小时 ，

乙单位依法为黄先生缴纳社会

保险。

2018 年 12 月， 黄先生向

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与甲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经审理认为， 双方签署的书

面合同具有劳动合同的主要特

征， 黄先生从事的劳动是甲单

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也接受甲

单位的考勤管理， 双方存在人

身隶属性， 故认定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甲单位不服向法院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 黄先生应聘

的岗位在甲单位招聘广告中就

已明示为劳务关系岗位， 甲单

位更是强调如未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 甲单

位的该岗位是不予录用的， 双

方实际签署的书面合同也明确

为劳务合同， 故可以证明黄先

生和甲单位双方自始至终都并

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因

此 ， 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

系。

对于同样的事实， 仲裁机

关和法院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法院的认定是正确

的。

劳动合同作为合同的一

种， 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

其前提是双方具有建立劳动关

系的意思表示。

本案中， 黄先生和甲单位

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很明确，

即双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 也

就是说， 当时双方并没有建立

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从

诚信的角度还是从合意的角

度， 都应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

关系。

我们认为， 在用工多样化

的今天， 不同用工方式下当事

人应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 在

有明确合意的情况下， 裁判机

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意。

认定劳动关系应尊重当事人的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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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以为做律师很自由、

很潇洒， 殊不知， 律师之路并

不像想象中那么好走。

刚做律师的时候， 忧的是

案源， 因为没有案源， 对律师

来说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记得我刚到广东做律师的

时候， 所里有一位来自四川的

律师， 他原本在四川一家律师

事务所担任主任， 因为种种原

因放弃了四川的工作和生活 ，

来到广东重新开始事业。

由于人地生疏、 没有关系，

如何获得案源成了我和他常常

讨论的话题。

后来 ， 他决定放下顾虑 ，

采用上门拜访的方式推销自己。

于是他开着一辆旧摩托车， 直

接到一家家工厂与负责人接洽。

这期间， 尝遍了不足为外人道

的况味。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

的业务后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 如今已然是外人眼中的成

功律师了。

通常做了七八年律师后 ，

生存应该已不成问题， 这时如

何与所里分配利益的问题常会

凸显出来。 因为律师创收多了，

与所里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有的律师就直白地表示 ：

律师没有归属感， 看哪个所提

成高就跳到哪个所。 因此， 律

师转所的现象也就司空见惯了。

而当了律所 “老板” 的律

师， 忧的东西就更多了。 除了

业务和创收之外， 由于目前绝

大多数律所都是合伙制或者个

人所， 对外要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因此执业风险一直是律所

主任头脑中一根紧绷着的弦。

对于所有想要选择律师作

为职业的人来说， 不能光被这

个行业表面的光鲜所迷惑， 还

应多了解一些 “律师之忧”， 这

对做选择以及今后执业都是大

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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